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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

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

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《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的独立意见： 

   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中审亚太”）审计，2019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

215,752,343.02元。 

    为回馈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，公司拟进行利润分配。分配预案

为：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,118,585,045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

每 10股派发 1.34元现金红利（含税）。共计派发现金红利

149,890,396.03元（占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350,972,922.45元的42.71%）。本次利润分配后，剩余股东未分配利

润65,861,946.99元转入下一年度。 

    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回报公

司全体股东和公司长远发展等因素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

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

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，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说明及独立意见： 

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，及《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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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的规定，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，

对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，现就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    我们注意到： 

    1、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，按房地产经营惯例为尚未办妥

房产证的客户购房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自借

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将借款合同项下房产办理完毕房屋所有权证书

及房屋他项权证并交予借款银行之日止。 

    2、公司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申请公司为

其融资计划提供担保；公司在履行了相应的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批程

序后，向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。 

    3、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

电控”）因公司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、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公司因此向北京电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属于公司正

常的经济行为，有利于公司顺利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，符合公司经

营发展需要； 且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反担保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，会议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,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况。 

    经我们充分了解和检查，公司能够严格遵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规范对外担保行为，并能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。除上述担保

事项外，我们未发现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%以下的其他关联

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

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。 

    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对外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,信

息披露充分完整，保障了全体股东的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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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《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    中审亚太作为公司多年来一直聘用的审计单位，具有从事证券相

关业务的资格，在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2019年度内

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间，坚持公允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，同意续

聘中审亚太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2020年度内部控制

审计机构。 

    独立董事意见：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，

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对《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》的

独立意见： 

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，根据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，公司及

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是商业银行向公司子公

司购房客户发放房屋贷款的必要条件。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

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，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顺利开展。该

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，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

定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同意董事会关于提供按揭贷款担保事项的决议，

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对《公司确认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： 

1、《公司确认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中的各项交易客观公

允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的利益； 

2、在审议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中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会议程序

合法有效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同意董事会关于确认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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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鲁桂华、张一弛、伏军 

2020年 4 月 16日 


